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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000603          证券简称：盛达矿业         公告编号：2016-065  
 

盛达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追溯调整可比期间 

财务数据的公告 
 

   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 

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盛达矿业股份有限公司（下称“公司”）于 2016 年 10 月 20 日召

开了八届二十六次董事会，审议通过了《关于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追

溯调整可比期间财务数据的议案》，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： 

一、公司本次财务数据追溯调整的原因 

2016 年 7 月，公司实施完成重大资产重组。公司通过发股份的方

式购买三河华冠资源技术有限公司持有的内蒙古光大矿业有限责任

公司（下称“光大矿业”）100%股权以及甘肃盛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

（下称“盛达集团”）、赵庆、朱胜利合计持有的赤峰金都矿业有限公

司（下称“赤峰金都”）100%股权。截止 2016 年 6 月 28 日，本次交

易标的资产过户手续已完成，光大矿业、赤峰金都成为公司全资子公

司。 

公司与光大矿业、赤峰金都实际控制人均为盛达集团，且该控制

并非暂时性的。因此，公司对光大矿业、赤峰金都的合并为同一控制

下企业合并。 

根据《企业会计准则第 20 号—企业合并》的相关规定，对于同

一控制下的合并，应视同合并后形成的报告主体自最终控制方开始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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施控制时一直是一体化存续下来的，体现在其合并财务报表上，即由

合并后形成的母子公司构成的报告主体,无论是其资产规模还是其经

营成果都应持续计算；编制合并财务报表时，无论该项合并发生在报

告期的任一时点，合并利润表、合并现金流量表均反映的是由母子公

司构成的报告主体自合并当期期初至合并日实现的损益及现金流量

情况，相应地，合并资产负债表的留存收益项目，应当反映母子公司

如果一直作为一个整体运行至合并日应实现的盈余公积和未分配利

润的情况；对于同一控制下的控股合并及吸收合并，在合并当期编制

合并财务报表时，应当对合并资产负债表的期初数进行调整，同时应

当对比较报表的相关项目进行调整,视同合并后的报告主体在以前期

间一直存在。 

二、上述合并报表范围变化对合并利润表的影响 

单位：元 

项目 
2015 年 1-9 月份 

（调整前） 

2015 年 1-9 月份 

（调整后） 
调整数 

一、营业总收入 614,163,243.46 614,163,243.46 0.00  

  其中：营业收入 614,163,243.46 614,163,243.46 0.00  

二、营业总成本 185,421,603.59 191,029,557.40 5,607,953.81  

  其中：营业成本 119,105,022.89 119,105,022.89 0.00  

     营业税金及附加 17,175,753.19 17,175,753.19 0.00  

     销售费用 584,113.62 584,113.62 0.00  

     管理费用 50,991,540.64 55,690,697.53 4,699,156.89  

     财务费用 -3,342,284.57 -3,337,745.98 4,538.59  

     资产减值损失 907,457.82 1,811,716.15 904,258.33  

      投资收益（损失以

“－”号填列） 
1,446,771.93 1,446,771.93 0.00  

三、营业利润（亏损以“－”

号填列） 
430,188,411.80 424,580,457.99 -5,607,953.81  

  加：营业外收入 10,832.65 10,832.65 0.00  

  减：营业外支出 862,574.42 864,431.32 1,856.90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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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利润总额（亏损总额以

“－”号填列） 
429,336,670.03 423,726,859.32 -5,609,810.71  

  减：所得税费用 113,359,024.02 111,970,684.59 -1,388,339.43  

五、净利润（净亏损以“－”

号填列） 
315,977,646.01 311,756,174.73 -4,221,471.28  

 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

净利润 
197,688,387.03 193,466,915.75 -4,221,471.28  

  少数股东损益 118,289,258.98 118,289,258.98 0.00  

七、综合收益总额 315,977,646.01 311,756,174.73 -4,221,471.28  

 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

综合收益总额 
197,688,387.03 193,466,915.75 -4,221,471.28  

  归属于少数股东的综合

收益总额 
118,289,258.98 118,289,258.98 0.00  

八、每股收益：    

  （一）基本每股收益 0.39 0.38 -0.01  

  （二）稀释每股收益 0.39 0.38 -0.01  

三、董事会关于公司追溯调整可比期间财务数据合理性的意见 

董事会认为：公司因实施重大资产重组所进行的财务报表数据追

溯调整符合《企业会计准则》及其相关指南、解释等关于同一控制下

企业合并的规定，客观反映了公司实际经营状况，财务核算符合有关

规定，不会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。同意本次追溯调整。 

四、独立董事关于公司追溯调整可比期间财务数据的独立意见 

独立董事认为：公司因实施重大资产重组所进行的财务报表数据

追溯调整符合《企业会计准则》及其相关指南、解释等关于同一控制

下企业合并的规定，公司按规定对定期报告上年同期数进行追溯调整，

客观反映了公司实际经营状况，财务核算符合有关规定，不会损害公

司及股东特别是中、小股东的利益。同意本次追溯调整。 

五、监事会关于公司追溯调整可比期间财务数据的意见  

监事会认为：公司因实施重大资产重组所进行的财务报表数据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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溯调整符合《企业会计准则》及其相关指南、解释等关于同一控制下

企业合并的规定，客观反映了公司实际经营状况，财务核算符合有关

规定，不会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。同意本次追溯调整。 

特此公告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盛达矿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二〇一六年十月二十日 




